
关于简化办理已故投资者小额遗产继承程序的通知

证监办发〔2025〕89 号

中国证监会各监管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

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为践行金融为民理念，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便利投资者遗产继

承业务办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经纪业务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现就简化办理已故投资者小额遗产继承程序

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符合条件的已故投资者的继承人，向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

理人、基金销售机构申请继承已故投资者的小额遗产，相关机构可以

按照本通知规定办理。

二、适用本通知规定办理已故投资者小额遗产继承业务的，应当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故投资者和申请人均应为境内自然人，且申请人为已故

投资者的配偶、子女、父母，或者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受遗赠人。

（二）已故投资者在同一证券公司开立的账户项下的全部净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证券、资金，公募基金等资管产品）合计不超过 5万

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不含未结利息）。净资产余额以申请当日的

查询结果为准。

（三）已故投资者持有的由同一公募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公募基金

等资管产品，或在同一基金销售机构开立的账户项下的公募基金等资



管产品不超过 5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不含未结转收益）。资产

余额以申请当日的查询结果为准。

（四）申请人向证券公司申请办理小额遗产继承的，应当前往已

故投资者开户证券公司的营业场所进行现场办理。申请人向公募基金

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申请办理小额遗产继承的，应当按照相关机构

要求办理。

三、申请人办理小额遗产继承，应向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人、

基金销售机构提交以下材料：

（一）死亡证明等能够证明投资者已身故的材料；

（二）申请人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应当提供居民户口簿、结婚

证、出生证明等亲属关系证明材料；申请人为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

受遗赠人的，应当提供已故投资者的公证遗嘱。

（三）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四）申请人亲笔签名的承诺书（参考样本附后）。

四、接受申请的机构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必要审查，审

查时应当尽到合理谨慎义务。

五、经审查确认符合业务办理条件的，证券公司可以依申请人申

请办理已故投资者的账户交易密码重置，由申请人卖出或赎回账户资

产。因证券停牌、金融产品未到期等客观原因无法卖出的、无法赎回

的，申请人可申请办理证券非交易过户。

六、经审查确认符合业务办理条件的，公募基金管理人或基金销

售机构可以依申请人申请，办理或提请相关份额登记机构办理已故投



资者账户中资管产品的非交易过户。

七、申请人应当与其他继承人自行协商完成小额遗产分割，不得

因该继承事项再次申请办理非交易过户。

八、业务办理完成后，已故投资者资金账户、证券账户、产品账

户无余额/份额的，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规定注销相

关账户。

九、存在以下情形的，接受申请的机构有权拒绝为申请人办理小

额遗产继承，并做好解释说明：

（一）已故投资者账户因司法冻结等原因受到限制的；

（二）继承人之间对已故投资者遗产分配存在纠纷的；

（三）接受申请的机构评估认为办理相关业务存在风险的。

十、申请人隐瞒真实情况，通过提交虚假材料、作出虚假承诺等

方式冒领遗产，涉嫌犯罪的，接受申请的机构应当将相关线索移交司

法机关。

十一、接受申请的机构应当加强对已故投资者小额遗产继承业务

的内部控制，制定规范的业务流程和操作标准，妥善保管客户信息和

交易资料。加大对分支机构及业务人员的培训力度，做好政策宣传，

切实加强和改进服务，便利申请人办理业务。

十二、对于由适用本通知办理的小额遗产继承业务引起的投诉、

经济损失，业务办理人员尽到合理谨慎义务的，可免于承担相应责任。

十三、中国结算、证券业协会、基金业协会应当分别规范已故投

资者小额遗产非交易过户、资金提取相关业务要求，协调做好相关政



策咨询和服务。

十四、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中国证监会可以调整第二条规定

的小额遗产金额标准。

十五、本通知不适用于涉及境外个人的遗产继承事项。

境外个人包括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

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台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旅行证件的

港澳台同胞，持外籍护照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国公民，以及持中

国护照及境外永久居留证件的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

十六、各证监局应当及时将本通知相关要求转发辖区证券公司、

公募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各证监局、中国结算、证券业协会、

基金业协会在执行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及重大事项的，应当及时报

告我会机构司。

本通知自 2025 年 7 月 25 日起实施。

中国证监会办公厅

2025 年 7月 21 日


